2013年北京市小学生软式排球比赛
规  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: 西城区黄城根小学体育俱乐部

三、比赛时间：2013年 5月中旬    

四、比赛地点：西城区黄城根小学

五、竞赛分组

（一）男子、女子甲组（2001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六年级及以下年级学生）

（二）男子、女子乙组（200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四年级及以下年级学生）

六、参加办法
（一）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，各校各组报名队数不限。
（二）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赛。     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必须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—2人。

（四）运动员不得降组及跨组报名参赛

七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北京市小学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、身体健康、文化课学习成绩合格。

（三）各参赛单位要认真履行运动员安全管理职责，严把运动员健康关，制定安全措施，加强安全教育，确保运动员参赛安全无事故。
（四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已投保涵盖本次比赛全过程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发生意外安全事故，由参赛单位负责与保险公司解决。未投保涵盖本次比赛全过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学生不得报名参赛。
八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规则：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排球规则。

（二）场地：8×16 米   网高：2米   用球：4号软式排球

（三）赛制：比赛采用6人制，每球得分、25分局、三局两胜制；比赛依据报名队数决定采用单循环赛赛制或分组循环后交叉半决赛、决赛赛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名次排列：胜一场得两分，负一场得一分，积分高者名次列前； 若两队积分相等， 应比较Z值： X（得分总数）／Y（失分总数）=Z ， Z值高者名次列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录取与奖励

（一）各组别分别录取前三名，颁发奖杯予以奖励，不足四队将减一录取。

（二）同一学校同组报名两队及以上者只录取其名次列前的一队。

十、报名办法

2013年4月下旬9:00——16:00，将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和医务章，送交西城区黄城根小学体育俱乐部。报名表上方应打印该队教练员邮箱。

十一、领队会

领队会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秩序册发至中小学体协网站和参赛教练员邮箱，请注意查收。

十二、资格审查及申诉

（一）参赛队运动队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，采取非报名校学生参赛、降组及跨组（队）报名参赛，将取消其所在运动队（包括所跨各个队）的全部比赛成绩。

（二）比赛中如遇争议，由领队或教练向相关裁判长口头提出，如仍有异议须在30分钟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十三、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，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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